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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按日計酬臨時人員年終工作獎金計發疑義一案，
復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復台端民國 94 年 12 月 26 日致本局局長信箱電子郵

件。 
二、有關按日計酬臨時人員前曾任職行政機關，惟 94 年

12 月份僅在職 1 日，其年終工作獎金究應如何計發一
節，查「九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（慰問金）
發給注意事項」三、（一）、８、（１）規定略以，按
日計酬臨時人員依其 94 年 12 月份所支待遇標準乘以
1.5 個月乘以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；上開在職
月數比例係依其當年度實際在職日數合併計算後，以
30 日折算 1 個月，所餘未滿 30 日之畸零日數，以 1
個月計算，至 12 月份所支待遇標準均以日薪乘以 31
計算。本案人員 94 年年終工作獎金請依上開規定計
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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